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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法条】 第一百六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

踪或者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案件和认定财产无主案件，适用本章规定。本章

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六十

一条 依照本章程序审理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选民资格案

件或者重大、疑难的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其他

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第一百六十二条 人民法院在依

照本章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本案属于民事权益争议

的，应当裁定终结特别程序，并告知利害关系人可以另行起

诉。 第一百六十三条 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

当在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审结。有

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但审理选民资格的

案件除外。 【意思分解】 以上四个条文是关于特别程序的一

般规定，应重点掌握特别程序以下内容： 1特别程序的适用

范围(第160条)，共包括四类案件。 2特别程序的特点： (1)一

审终审(第161条)； (2)一般实行独任制(注意例外情形，第161

条)：①选民资格案；②其他重大、疑难案。注意一旦是需要

合议庭，则必须由审判员组成。 (3)非讼性(第162条)； (4)审

限较短(第163条)，特别注意选民资格案的审限(第165条)；

(5)免交案件受理费。 【重点法条】 第一百六十四条 公民不

服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可以在选

举日的五日以前向选区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起诉。 第一百六



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

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失踪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宣

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

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公告期间届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

的事实是否得到确认，作出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判决或者

驳回申请的判决。 【相关法条】 《民诉意见》第193条；《

民通意见》第34条。 【意思分解】 1注意选民资格案件的管

辖。 2第168条规定的公告期间与《民通意见》第34条规定不

同，应当适用民诉法第168条之规定。 【重点法条】 第一百

七十四条 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

财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财产的种类

、数量以及要求认定财产无主的根据。 第一百七十五条 人民

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核实，应当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公 

告满一年无人认领的，判决认定财产无主，收归国家或者集

体所有。 【相关法条】 《民诉意见》第197条；《海诉法》

第9条。 【意思分解】 1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的管辖法院为何(

第174条)。 2公告期间(第175条，一年)。 3了解《海诉法》

第9条之规定：认定海上财产无主案件，向财产所在地海事法

院提出。 4注意公告期间有人提出财产请求的处理：(1)裁定

终结特别程序；(2)告知申请人另行起诉，按普通程序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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